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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督导委员会  

职权范围 

 

1. 目标 

可持续发展督导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支持鹰君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统称为「集团」）的可持续发展事宜，包括环境、社会及管治范畴。委员会协助集团阐
明和制定其可持续发展策略、政策和措施，并就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绩效表现提出建议，
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实践融入整体业务营运营中。 

 

2. 成员 

a) 委员会主席应为公司的执行董事。 
b) 委员会由不少于三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一名执行董事和可持续发展总经理。委员会其

他成员由集团有关部门和业务单位主管组成。 
c) 委员会主席每年检讨委员会的人事组成，以确保委员会拥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及经验，

并取得适当平衡。 
d) 委员会可酌情邀请其认为合适的公司内外任何人士出席会议。 

 
 

3. 会议次数 

委员会须每年举行至少一次会议，并在有需要时可举行额外会议。 
 
 

4. 职责  
 
委员会应 ：  
  
a) 审查、核准并向董事会汇报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愿景、策略和政策以及相关可持续发展措

施； 
b) 监督集团针对可持续发展策略、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和资源是否足够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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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监察可持续发展趋势、监管规例的更新和同业表现，并不时向董事会报告，以在适当情
况下考虑可持续发展策略和方法之调整； 

d) 评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包括气候相关议题）对集团业务活动及其价值链
的重大影响，并就集团采取的必要行动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e) 检讨内部程序和系统，以维持可持续发展数据之质量和准确性； 
f) 与相关工作小组评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目标和/或措施的年度表现，并向董事会提

出改善策略；及 
g) 审阅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确保符合适用上市规则、监管规例之要求及有关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国际报告准则，并向董事会提出适当的建议。 
 
 

5. 汇报程序 

委员会应至少每年一次或就其职权范围内需要采取行动或改进的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6. 检讨职权范围 

公司将不时按需要检讨本职权范围。  
 
 

7. 此中文职权范围为英文版本之译本，如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任何抵触或不相符之处，应以英
文版本为准。 

 

通过日期：2020 年 5 月 21 日 

最后更新：2024 年 12 月 


